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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6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深证上[2015]65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将 2016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144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意，本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完成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发行

2100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420 万股，网上发行 1,68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5.00 元/股。截止 2012 年 1 月 19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31,5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3,751.99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7,748.01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业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京都天华验字（2012）第 0002 号《验资报告》。 

2014 年 12 月 1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宁波东蓝商贸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4]1372 号），核准本公司向宁波东蓝商贸有限公司、向宁波众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向宁波海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乾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股东发行

22,408,517 股购买相关资产。同时，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670,731 股新股

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本公司向股东杨振华、曹忻军、陈洪顺、王守言和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1,390,371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根据调整后发行价

格每股发行价人民币13.09元。本次应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79,999,956.39 元，

扣除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15,17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4,829,956.39

元，其中新增股本为人民币 21,390,371 元，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243,439,585.39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东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211057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才泓

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11 号），核准

公司向才泓冰等交易对方发行 90,396,398 股购买相关资产。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24,500 万元。2016 年 4 月,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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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民生加

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龙萍非公开发行 204,462,600 股新

股以募集配套资金，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9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44,999,348 元，扣除发行费用 30,4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14,599,348 元。2016 年 4 月 12 日，立信会计师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210666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6 年上半年，本公司无用于直接投入募投项目（即智能会议系统产业化项目、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营销和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资金，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14,479.48 万元。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收购厦门精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杰东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成都欧飞凌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投资款合计 77,662.05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56,717.70 万元。 

2015 年 6 月 1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部分闲置超募资金 1,749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749 万元超募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综上，本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度共使用募集资金 132,630.75 万元，其中：2016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使用 134,379.75 万元，归还超募资金 1,749 万元。2016 年

上半年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共计 83.85 万元，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188,062.41 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88,938.27 万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2 年 2 月本公司上市后，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将募集资金存放于银行专项

账户中，并与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

村科技园区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为了满足本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充分合理的使用募集资金，经 2012 年 2 月 16

日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变更调整，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1、本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北京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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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01090879400120109099860 ，将原存放于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的 3,567 万元转存该账户，用于“营销和服务网络建

设项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本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飞利信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孝昌县支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湖北飞利信

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孝昌县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7493901040001169，行号：103535049394，将原存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魏公村支行的 6,264 万元转存该账户，用于“智能会议系统产业化项目”，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3、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的规定，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学院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20000000920100003437877。2015 年

5 月 12 日，公司与上述开户银行及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该专户仅用于飞利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4、2015 年度，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账户其中三个撤销，转出剩余资金 0.00448 万元；

本公司将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账户所余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364.68 万

元，募集配套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募集配套资金账户已经撤销。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的规定，飞利信、西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分别与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以下统称“专户银

行”）分别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约定如下： 

5、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20000000920100010352286，截止 2016 年 4 月 12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29,604.9348

万元（包含应付给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的费用合计人民币 395.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云计算平台项目、大数据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6、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610999662，截止 2016 年 04 月 12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92,250.00 万元。该专户仅

用于公司支付飞利信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现金对价，具体用以支付购买精图信息

100%股权、杰东控制 100%股权、欧飞凌通讯 100%股权的现金对价部分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的管理上，由本公司财务部分项目设立募集资金台账，对报告期募集资金

支出情况分项目记录台账，账目清晰、完整。本公司对超募资金的审批和支取严格监

督管理，其审批、支取符合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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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性质 存储余额 

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 01090879400120109098910 活期存款     1,775.68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魏公村支行 0121014170019060 活期存款         0.03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万柳支行 610999662 活期存款       14,608.53  

北京银行学院路支行 20000000920100010352286 活期存款       30,054.03  

北京银行学院路支行 20000000920100010814917 定期存款       42,500.00  

合计 88,938.27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1,332.99 万元，扣除手续费 23.26 万元，

其中 2012 年度利息收入 280.12 万元，扣除手续费 0.22 万元；2013 年度利息收入 672.05

万元，手续费 22.41 万元；2014 年度利息收入 232.84 元，手续费 0.15 万元；2015 年度利

息收入 63.75 元，手续费 0.10 万元；2016 年上半年度利息收入 84.23 万元，手续费 0.38 万

元。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2013 年 7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随着电子行业技术的快速更新以及行业客户的不断增加，公

司所处的市场环境、运营环境发生变化，须对“智能会议系统产业化项目”项目规划

的产品结构、产品种类进行相应调整。由于对该项目的调整方案进行反复论证和优化，

相关方案和设计时间有所增加，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公司基于谨慎原则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中“智能会议系统产业化项目”的进度进行了调整，项目投资总额和建设

规模不变，项目完工时间由 2013 年 6 月 30 日调整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 

2、2014 年 3 月 1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由于公司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高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公

司在募投项目上的经营管理费用、市场推广费用以及员工薪酬及福利等费用较前期的

募投资金使用计划有所增加，公司须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与“营销和服务网络建

设项目”项目规划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相应调整。由于对该项目的调整方案进行反复

论证和优化，相关方案和设计时间有所增加，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公司管理层基

于谨慎原则对上述两个项目进度进行调整，项目延期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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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无其他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截至到 2012 年 1 月 31 日，本公司先期已投入资金 940.08 万元建设智能会议系统

产业化项目，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关于北京飞利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京都天华专字

[2012]0190 号）。2012 年 2 月 16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飞利信使用募集资金 940.08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并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完成资金 940.08 万元置换工作。 

2、2016 年上半年，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置换情形。 

 

（四）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2015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飞利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万乔先生转让北京飞利信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股权的议案》，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北京飞利信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股

权以人民币 2,250 万元转让给自然人万乔先生。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所持有的清洁

能源公司股权由 40%减至 10%，投资成本归还公司超募资金账户。 

2、2015 年 6 月 1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决定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中的 4,118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的超募资金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总额的 29.99%。 

3、2015 年 6 月 1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部分闲置超募资金 1,749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4、公司将及时、足额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在使用上述超募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间，公司对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的使用安排，资金运用

情况良好。截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749 万元超

募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

代表人。至此，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5、2016 年 6 月 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剩余超募资金 1,774.23 万元（具体利息收入金额以转出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尚未将上述资金转入自有资金

账户。 

 

（五）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按照规定以活期存款或定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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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形式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6 年上半年公司未发生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暂无。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08 月 23 日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上半年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5,690.9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32,630.7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88,062.4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智能会议系统产业化项目 否 6,264.00 6,264.00  6,470.09 103.29% 2014 年 6 月 30 日 1,335.58 
是 否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4,188.00 4,188.00  4,330.80 103.41% 2014 年 6 月 30 日 610.50 
是 否 

3、营销和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否 3,567.00 3,567.00  3,678.59 103.13% 2014 年 6 月 30 日 4,630.97 
是 否 

4、收购东蓝、天云 否 25,200.00 25,200.00  25,200.00 100.00%   7,623.58 是 否 

5、流动资金 否 80,209.93 80,209.93 56,717.70 58,002.88 72.31%    是 否 

6、收购厦门精图、上海杰东、欧

飞凌 
否 92,250.00 92,250.00 77,662.05 77,662.05 84.19%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11,678.93 211,678.93 134,379.75 175,344.41     14,200.63 
  

超募资金投向  



 

 

1、归还银行贷款         2,700.00  
    

2、补充流动资金   11,267.00 9,518.00 -1,749.00 9,518.00   

3、投资飞利信清洁能源   2,000.00 500.00  500.00  
  

是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3,267.00 10,018.00 -1,749.00 12,718.00  
    

合计   224,945.93 221,696.93 132,630.75 188,062.41 
  14,200.6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2013 年 7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会议系统产业化项目”延期一年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3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与“营销和服务网络

建设项目”延期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此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共超募资金人民币 13,729.01 万元。 

2015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万乔先生转让北京飞利信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股权的议案》，北京

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北京飞利信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股权以人民币 2,250 万元转让给自然人万乔先生。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所持有的清洁能源公司

股权由 40%减至 10%，投资成本归还公司超募资金账户。 

2015 年 6 月 1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和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定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中的 4,118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的超募资金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总额的 29.99%。 

2015 年 6 月 1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闲置超募资金 1,749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749 万元超募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6 年 6 月 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剩余超募资金 1,774.23 万元（具体利息收入金额以转出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尚未将上述资金转入自有资金账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无此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此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截止到 2012 年 1 月 31 日，公司先期已投入资金 940.08 万元建设智能会议系统产业化项目。依据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鉴证报告》京都天华专字（2012）第 0190 号，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完成资金 940.08 万元置换工作。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2015 年 6 月 1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闲置超募资金 1,749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上述资金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到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按照规定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此情况。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上半年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无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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